
中央銀行對財團法人法授權規定事項所定辦法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

「中央銀行對財團法人法授權規定事項所定辦法」(以下稱本辦

法）係於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訂定發布，並於一百零九年一月三十一

日及一百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二次修正。為因應所管財團法人財產運用

之需求及配合法務部函釋，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，增訂財團法人得為

之其他投資項目，包括一定信用評等以上民營機構發行之無擔保公司

債及購買投資目的所需之外幣，並訂定該等投資項目之額度限制，以

及修正本辦法所稱之可運用資金為財產總額，並明訂財產總額係指上

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之淨值數額，以作為各投資項目額度之核

算基數。 


